
特别约定

1、健康告知

保险人仅就符合以下健康状况要求的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被保人目前

或过往未曾罹患以下任一种疾病：1）恶性肿瘤、2）尿毒症、3）重型障碍性贫

血、4）脑肿瘤、5）先天性疾病

投保人承诺完全知晓所有被保险人健康状况，并在投保时已向保险人如实

告知。若被保险人状况与上述内容不符，保险人有权不同意承保，若发生保险

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有权不退还保险费。

2、疾病等待期：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非续保时，疾病等待期为 30 天。意外

医疗及续保不设疾病等待期。

3、本保险指定医疗机构为国内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以

及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普通部。保险人不

承担被保险人入住特需病房、外宾病房、VIP 病房等高等级病房发生的医疗费用。

同时不包含疗养院、护理院、康复中心、戒酒或戒毒中心、精神心理治疗中心以

及无相应医护人员或设备的二级或三级医院的联合医院或联合病房。

4、本保险承担的乐城国际医疗费用保障：1)不包含未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在国内上市的进口药品或医疗器械的费用；2)年累计免赔为

RMB10,000.00 元；3）赔付比例为 80%（未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赔付比例为

50%）。

5、本保险承担的其他住院医疗费用保障：1）保障范围为符合当地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的合理医疗费用（不包括乙类自付部

分的医疗费用）；2）年累计免赔额为 RMB15,000.00 元；3）赔付比例为 80%（未

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赔付比例为 50%）。

6、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 30 天疾病等待期后，经国内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院确诊初次罹患特定疾病（指恶性肿瘤——重度、恶性肿瘤——轻度和原位癌），

并在指定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该特定疾病的，保险人就其在住院期间内实际支出的

合理住院医疗费用，按第 5条特约约定的免赔和赔付比例给付保险金。

7、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在国内公立二级及以上医院



和博鳌乐城医疗园区内医保定点医院治疗的，“其它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特

定疾病住院医疗费用保险金”与“乐城国际医疗费用保险金”的免赔额合并按

RMB10,000.00 元计算。

8、本保险承担的乐城就医住院津贴保障，保险人按每日住院补贴金额 100

元/天/人乘以被保险人实际在海南博鳌乐城指定医院的住院天数给付保险金。

保单年度内，乐城就医住院津贴保障单次最高给付天数以 90 天为限，累计最高

给付天数以 180 天为限。

9、本保险承担的乐城就医交通费用保障，仅限被保险人在海南博鳌乐城指

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而发生的，往返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与被保

险人居住地之间的交通费用，且交通费用须为经济舱机票、船票、汽车车票、火

车车票费用。

10、本保险承担的特定药械费用保障，境内上市特定药品/临床急需进口特

定药品/临床急需进口特定医疗器械保险金的申请须符合以下要求：

（1）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经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的专

科医生初次确诊罹患本产品《特定药械清单》中所列疾病；

（2）保险人仅赔付产品《特定药械清单》中列明药械的费用，且被保险人所罹

患的疾病和症状须与清单中该药械的指定适应症范围相对应。

（3）临床急需进口特定药品和医疗器械：1）药械处方或使用方案，须在海南

博鳌乐城园区内医保定点医院，由获得使用医疗器械授权资质的医师开具；2）

药械须经相关监管部门审批通过并获得进口许可；3）须在博鳌乐城园区内医保

定点医院购买药品或使用药械。

具体特定药械的使用，视政府审批和厂商供应情况进行确认。

11、本产品《特定药械清单》中涉及慈善援助的药品，应当按照保险公司

认可的慈善机构的赠药援助方案执行，由慈善机构援助的药品费用不属于本产

品保障范围。如被保险人的慈善援助申请未获审核通过，被保险人须向保险公司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方可办理理赔事宜。

如被保险人符合慈善赠药援助项目申请条件，但因下列原因导致未审核通过

或未使用慈善赠药的，视被保险人自愿放弃本合同项下适用的保险权益，保险人

保留拒赔的权利：

（1）保险金申请人未及时提交相关申请；



（2）保险金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全，导致慈善赠药申请未通过；

（3）被保险人通过慈善审核，但因保险金申请人原因未领取慈善药品。

12、乐城国际医疗费用保障/其他住院医疗费用保障/特定疾病住院医疗费用

保障中：1）单品药品费（即化学名一致的药品费用总额）或医疗器械的累计赔

偿限额为 RMB300,000.00； 2）单价在 RMB50,000.00 及以上的医用耗材费用的

赔付比例为 50%。

13、下述疾病的既往症，或等待期内被确诊下述疾病，其治疗费用均不属

于本保险保障责任范围：

恶性肿瘤、尿毒症、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脑肿瘤、遗传性疾病、先天性

疾病/畸形。

14、被保险人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 48 小时内拨打 95500 报案，如超出 48

小时报案，致使保险人无法核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保险人有

权拒赔。


